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滕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调整滕州市农村饮用水水源地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滕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，市政府各部门，各企事业单位：

近年来，我市实施了农村供水水质提升三年攻坚行动，加快推进水厂互联互通及农村老旧管网改造，目前，我市大部分村庄已接入集中供水管网，实现统一稳定供水。根据供水需求，现将调整后保留的农村饮用水水源地公布如下：

一、千人以上供水人口农村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

1.木石镇（1个）：独前村水源地；

2.龙阳镇（1个）：南岭村水源地；

3.界河镇（3个）：于园村水源地、西万院村水源地、兴隆村水源地；

4.东郭镇（2个）：上黄庄村水源地、磨石山村水源地。
二、千人以下供水人口农村分散式饮用水水源地

1.木石镇（1个）：独后村水源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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